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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

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震裕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购买土地

使用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,000 万元购

买位于拟选址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宁东 20-K 地块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1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拟

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1）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

八次会议，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拟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竞得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宁东 20-K 地

块的土地使用权（以下简称“前述地块”）后，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在前述地块

上新建年产 9 亿件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顶盖项目事宜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

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拟对外投

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6）。 

公司以人民币 6,735.00 万元竞得地块编号为宁海县宁东新城 20-K 地块的

土地使用权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与宁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《宁海县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成交确认书》”）。近

日，公司与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投资协议》”）。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地块编号：宁海县宁东新城 20-K 地块； 



2、地块位置：宁东新城沿海南线南； 

3、出让面积：158,794 平方米（238.191 亩）； 

4、交易价格：6,735.00 万元（不包括土地出让契税、印花税）； 

5、竞得人：宁波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； 

6、付款方式：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付清成交款（竞买保证金抵成交款）

和土地出让契税、印花税。 

（二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，并随着公司相关业务规模的逐步

扩大，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的战略发展用地，可以有效的解决公司精

密结构件等业务的持续发展对生产经营用地的需求，为相关业务未来的发展提供

强有力的保障。此外，本次拟购买地块可以充分利用与现有厂区的集群优势，有

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，对于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。 

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，不影响现有主营

业务的正常开展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对外投资进展的基本情况 

震裕科技收到公司与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《投资合作

协议》，双方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签署《投资协议》，根据协议约定，项目名称

为年产 9 亿件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顶盖项目，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6

亿元（包括前述土地使用权购置款），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。项目实施主体为

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国家政策以及公司的发展规划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新

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结构件市场和战略规划实施，有助于公司中长期发展，对公

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。 

本次投资事项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，公司将结合公司自身情

况及项目所需资金在项目建设期内分步投入，同时鉴于前述投资事项处于前期阶



段，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《成交确认书》签订后，公司应当于 2021 年 5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

日与宁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 

2、公司未按约定付清土地使用权相关款项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

支付款项的 1‰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或出让人有权单方解除本《成交确认书》，

已交付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。 

3、考虑到未来市场和经营情况的不确定性，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

和经营风险，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新能源汽车、动力锂电池产业政策调整、项目

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，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、变更或终止的风险。项目

名称为暂定名称，项目投资金额、建设周期等数值为预估数，实施进度存在不确

定性。 

4、公司将密切关注对外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审慎投资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宁海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》； 

2、《投资合作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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